审批注意事项
总则
1. 销售人员需提供上画视频或图片，画面不宜超过5个，画面变化频率不宜过快，背景不可采用白色（视频格式最好为WMV）。
2. 审核材料大致如下：
1) 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
2) 画面里出现人物，需提供肖像授权或人物免责证明
3) OTC药品类客户需提供商标注册证明
4) 网站类客户需提供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ICP备案材料不可替代）
5) 画面中出现其他合作或赞助企业logo及相关服务信息，需提供合作证明材料
6) 教育机构需要办学许可证
7) 房地产类客户需要提供材料如下第二部分标识
8) 演出类客户需提供演出许可证
9) 刊物杂志类需提供出版许可证
10) 活动比赛类需提供主办方营业执照、活动场地执照及活动证明
11) 画面内容不得单独出现繁体字，拼音及英文单词
12) 画面中不得出现第三方媒体公司logo或其他相关信息
13) 画面中出现合作单位有关价格或促销等信息时，需要出示相关证明
 3.细则如下：
第一部分、综合类：
1、 不得出现以下情形：
1. 不得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
2. 不得使用国际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直接间接均不可；
3. 不得使用“国家级、顶级、最、第一、极品、极致、首、登峰造极、顶尖、绝对、唯一、前所未有、绝无仅有、无可比拟”等最高级、最佳等词语；
4. 妨害社会安定和危害人身、财产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 妨碍社会公共秩序和违背社会良好风尚；
6. 含有淫秽、迷信、恐怖、暴力、丑恶的内容；
7. 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的内容；
8. 妨碍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
9.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如：
1) 有关文学的管理：广告使用的语言文字，用语应当清晰、准确，用字应当规范、标准。
2) 广告中应该使用普通话和规范字。
3) 广告中不得单独使用汉语拼音。
4) 广告中数字、标点符号的用法和计量单位等，应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5) 广告中不得单独使用外国语言文字。
2、 有关奥林匹克标志的规定
1.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奥林匹克五环图案标志、奥林匹克旗、奥林匹克格言、奥林匹克徽记、奥林匹克会歌；
2. 奥林匹克、奥林匹亚、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简称等专有名称；
3.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徽记、标志；
4. 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申办委员会的名称、徽记、标志；
5.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吉祥物、会歌、口号，“北京2008” 、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其简称等专有名称；
3、 禁止国内私自以外币计价结算和禁止发布含外币计算结算内容的广告。
4、 禁止在大众传播媒介及非宗教活动场所发布有关宗教活动宗教用品等。
第二部分、房地产广告类
1、 凡下列情况的房地产，不得发布广告；
1. 在未经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开发建设的；
2. 在未经国家征用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上建设的；
3. 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定、决定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房地产权利的；
4. 预售房地产，但未取得该项目预售许可证的；
5. 权属有争议的；
6.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的；
7. 不符合工程质量标准，经验收不合格的；
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
2、 房地产广告应提交的材料
1.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权利人、房地产中介服务机构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主体资格证明；
2. 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
3. 土地主管部门颁发的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明；
4.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
5. 发布房地产项目预售、出售广告、应具有地方政府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预售、销售许可证明；出租、项目转让广告，应具有相应的产权证明；
6. 中介机构发布所代理的房地产项目广告，应当提供业主委托证明；
7.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规定的其他证明。
3、 房地产销售广告，必须载明以下事项：
1. 开发企业名称；
2. 中介服务机构代理销售的，载明该机构名称；
3. 预售或者销售许可证书号。
广告中仅介绍房地产项目名称的，可以不必载明上述事项。
4、 房地产广告不得含有风水、占卜等封建迷信内容，及对项目情况进行的说明、渲染，不得有悖社会良好风尚，如“风水、占卜、皇室、上流、贵族”等。
5、 房地产广告不涉及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所有或者使用的基本单位应当是有实际意义的完整的生产、生活空间。
6、 房地产广告中对价格有表示的，应当清楚标售为实际的销售价格，明示价格的有效期限。
7、 房地产中表现项目位置，应以从该项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现有交通干道的实际距离表示，不得以“小时、分钟、车程”等所需时间来表示距离。
8、 房地产广告中的项目位置示意图，应当准确、清楚，比例恰当。
9、 房地产广告中涉及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及其他市政条件等，如在规划或者建设中，应当在广告中注明。
10、 房地产广告中涉及面积的，应当表明是建筑面积或者使用面积。
11、 房地产广告涉及内部结构、装修装饰的，应当真实、准确。
12、 预售、预租商品房广告，不得涉及装修装饰内容。
13、 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利用其他项目的形象、环境作为本项目的效果。
14、 房地产广告中使用建筑设计效果图或者模型照片的，应当在广告中注明。
15、 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出现“升值、回报、利润、保值、提高、增值、回收投资、投资回报”等融资或者变相融资的内容以及含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
16、 房地产广告中涉及贷款服务的，应当载明提供贷款的银行名称及贷款额度、年期。
17、 房地产广告中不得含有广告主能够为入住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迁户”等事项的承诺。
18、 房地产广告中涉及物业管理内容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涉及尚未实现的物业管理内容，应当在广告中注明。
19、 房地产广告中涉及资产评估的，应当标明评估单位、估价师和评估的时间；使用其他数据、统计资料、文摘、引用语的，应当真实、准确，标明出处。
第三部分、医疗器械广告类 ( 医疗机构都不予上刊)
1、 下列医疗器械不得发布广告：
1. 未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局（或同级医药行政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进入市场的医疗器械；
2. 未经生产者所在国（地区）政府批准进入市场的境外生产的医疗器械；
3. 应取得生产许可证而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生产者生产的医疗器械；
4. 扩大临床试用、试生产阶段的医疗器械；
5. 治疗艾滋病，改善和治疗性功能障碍的医疗器械。如宣传治疗“艾滋病、阳痿、早泄、性功能、性机能、性冷淡”等。
2、 医疗器械广告应当与审查批准的产品市场准入说明书相符，不得任意扩大范围。
3、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如“疗效最佳”、“保证治愈、彻底、专治、根除”等。
4、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贬低同类商品，不得与其他医疗器械进行功效和安全性对比。
5、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最高技术”、“最先进科学”等绝对化语言和表示。
6、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治愈率、有效率及获奖的内容。
7、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利用医疗科研单位、学术机构、医疗机构或者专家、医生、患者的名义、形象作证明的内容。如使用“专家、医生、医院、研究院、大学、权威、博士、泰斗、教授、医师、院士、推荐、患者”等。
8、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直接显示疾病症状和病理的画面，不得令人感到已患某种疾病，不得使人误解不使用该医疗器械会患某种疾病或者加重病情。
9、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含有“无效退款”、“保险公司保险”等承诺。
10、 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消费者缺乏医疗器材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弱点，以专业术语或者无法证实的演示误导消费者。
11、 推荐给个人使用的医疗器械，应当标明“请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12、 医疗器械广告的批准文号应当列为广告内容同时发布。
第四部分、药品广告类
1 下列药品不得发布广告，例如：麻醉、精神药品、毒性及放射性药品；治疗肿瘤、艾滋病，发送和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药品，计划生育用药，防疫制品；《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规定的假药、劣药；戒毒药品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认定的特殊药品；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生产的药品和试生产的特殊药品；卫生行政部门明令禁止销售、使用的药品和医疗单位配制的制剂；除中药饮片外，未取得注册商标的药品。
二、药品广告内容应当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说明书为准，不得任意扩大范围。
三、药品广告不得含有不科学地表示功效的断言或者保证。
四、药品广告不得贬低同类药品，不得与其他药品进行功效和安全性对比，不得进行药品使用前后的比较。
五、药品广告中不得含有绝对化的语言和表示；不得含有违反科学规律，明示或者暗示包治百病，适合所有症状等内容。
六、药品广告中不得含有治愈率、有效率及获奖的内容。
七、药品广告中不得含有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或者专家、患者的名义、形象作证明的内容。
八、药品广告不得使用儿童的名义和形象，不得以儿童为广告诉求对象。
九、药品广告不得含有直接显示疾病症状、病理和医疗诊断的画面及直接或者间接怂恿任意、过量使用药品。
十、药品广告中不得含有“无效退款”等承诺。
十一、药品广告中不得声称或者暗示服用该药能应付现代紧张生活需要，标明或者暗示能增强性功能。
十二、药品商品名称不得单独进行广告宣传。
十三、药品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应列为广告内容同时发布。
十四、禁止发布任何有奖销售、让利销售及馈赠、降价等形式的药品广告。
第五部分、酒类广告
1、 酒类广告应当符合卫生许可的事项，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
2、 酒类广告中不得出现以下内容：鼓动、倡导、引诱人们饮酒或者宣传无节制饮酒；饮酒动作；未成年形象，含卡通形象；具有潜在危险的活动；不科学的明示或者暗示；把个人、商业、社会体育等其他方面的成功归因于饮酒的明示或者暗示；关于酒类商品的各种评优、评奖、评名牌、推荐等评比结果；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和不科学、不真实的其他内容。
3、 在各类临时性或者含有附带赠送礼品的广告中，不得将酒类商品作为奖品或者礼品出现。
第六部分、食品广告类
1、 食品广告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二、《食品卫生法》禁止生产经营的以及违反国家食品卫生有关规定生产经营的食品不得发布广告。
三、广告主发布食品广告应当具有或者提供真实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件，例如：营业执照；卫生许可证；保健食品广告应该具有《保健食品批准证书》、《进口保健食品批准证证书》；新资源食品广告应具有或者提供新资源食品试生产卫生审查批准文件或者新资源食品卫生审查批准文件；特殊营养食品广告应当具有或提供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准许生产的批准文件；进口食品广告应具有或者提供输出国（地区）批准的证明文件，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签发的卫生证书，中文标签；关于广告内容真实性的其他证明文件。
4、 食品广告不得含有绝对化的语言或者表示。
五、食品广告中不得出现与药品相混淆的用语，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宣传治疗作用也不得借助宣传某些成分的作用明示或者暗示该食品的治疗作用。
六、食品广告不得明示或者暗示可以替代母乳，不得使用哺乳妇女和婴儿的形象。
七、食品广告中涉及特效的，不得利用医疗机构、医生的名义消费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证明。
八、保健食品的广告内容应当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说明书和标签为准，不得任意扩大范围。
九、保健食品不得与其他保健食品或者药品进行功效对比。
十、保健食品、新资源食品、特殊营养食品的批准文号应当在其广告中同时发布。
十一、保健食品、新资源食品、特殊营养食品广告不得宣传保健功能借助宣传某些成分的作用明示或者暗示其保健作用。
十二、普通食品广告不得宣传该食品含有新资源食品中的成分或者特殊营养成分。
第七部分、烟草广告类
   其他商品、服务的商标名称及服务项目名称与烟草制品商标名称相同的，在其广告宣传中，如果出现与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相同、近似的画面、用语或者与烟草制品商标名称相同、近似的商标文字图形，属于与烟草制品有关的表示。
   非烟草制品生产经营者在广告宣传中，如果出现与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相同、近似的画面、用语，或者与烟草制品商标名称相同、近似的商标文字图形，属于与烟草制品有关的表示。
